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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瑞苍高速公路（龙丽温至甬台温复线联络线）

设置收费站及收取车辆通行费有关事项的复函

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：

《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瑞苍高速公路收费相关

事项的请示》（浙交投〔２０２６〕１０ 号）收悉。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函复

如下：

一、同意瑞苍高速公路（龙丽温至甬台温复线联络线）在通过

质量检测并经交工验收合格后对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，沿线设高

楼、腾蛟、南雁荡山、水头、麻步、灵溪东、龙港西、钱库西等 ８ 个收

费站。该项目为经营性高速公路，收费期限 ２５ 年，项目建设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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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单位为温州瑞平苍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。

二、鉴于项目与甬台温高速公路温州南白象至苍南分水关段

相交于萧江枢纽、与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瑞安至苍南段相交于钱

库枢纽，以及龙丽温高速公路文成至瑞安段原高楼收费站改建为

高楼枢纽，为准确计量车辆通行费，需重新明确上述高速公路里

程，具体事宜由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展改革委公布。

附件：瑞苍高速公路（龙丽温至甬台温复线联络线）车辆通行

费收费标准及里程表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５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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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瑞苍高速公路（龙丽温至甬台温复线联络线）

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及里程表

一、收费标准表

类别

客车

车型分类
车公里费率

（元 ／车公里）
车次费

（元 ／车次）

货车、专项作业车

车型分类
车公里费率

（元 ／车公里）

１ 类 ≤９ 座（且车长
小于 ６ 米） ０ ４０ ５

２ 轴（车长小于 ６ 米且
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

４５００ＫＧ）
０ ４５０

２ 类
１０—１９ 座（且
车长小于 ６ 米）

乘用车列车

０ ４０ ５
２ 轴（车长不小于 ６ 米
或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小

于 ４５００ＫＧ）
０ ８４１

３ 类 ≤３９ 座（且车长
不小于 ６ 米） ０ ８０ １０ ３ 轴 １ ３２１

４ 类 ≥４０ 座（且车长
不小于 ６ 米） １ ２０ １５ ４ 轴 １ ６３９

５ 类

６ 类
／

５ 轴 １ ６７５

≥６ 轴 １ ７４７

　 注：１ 客车车辆通行费由车次费、里程费和隧道（桥梁）叠加通行费三部分组成。
２ 货车、专项作业车车辆通行费由里程费和隧道（桥梁）叠加通行费两部分组成。
３ 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４ 城内寨隧道、山贡隧道叠加收费 １ 元 ／车次；大隔山隧道叠加收费 ２ 元 ／车次。
５ 铁路 ２号桥起点至钱库西互通主线桥终点有 １４ ０６３公里为连续高架桥，分段里程及具体叠加
通行费标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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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间 萧江枢纽—灵溪东 灵溪东—龙港西 龙港西—钱库西 钱库西—钱库枢纽

连续高架桥

里程（公里）
１． ８４３ ４． ２４９ ７． ４９８ ０． ４７３

叠加标准

（元 ／车次）
０ １ ２ ０

二、里程表

（单位：公里）

抄送：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发展改革委，省公安厅，

省司法厅，省财政厅，省建设厅，省交通运输厅，省审计厅，温州

市人民政府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６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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